
 

慈濟大學師資培育助學金審查暨實施要點 
 

89 年 9 月 21 日 89 學年度第一次教育學程諮詢會議 修正通過 

90 年 1 月 11 日 89 學年度第二次教育學程諮詢會議修正通過 

92 年 10 月 17 日 92 學年度第一次教育學程諮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96 年 03 月 12 日 96 學年度第一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10 月 03 日 96 學年第一次師資培育中心諮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97年 2月 21日 96學年度第四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3月 27日 101學年度第五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4月 3日 101學年度第二次師資培育中心諮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年 3月 17日 102學年度第五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月 20日 103學年度第六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月 18日 104學年度第四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6月 27日 106學年度第七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2月 24日 108學年度第六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5月 25日 109學年度第七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照顧清寒優秀師資生安心就學及鼓勵成績優異師資生累積教學經驗，培養師資

生關懷弱勢與教育服務回饋社會之精神並強化與中小學、社福機構密切合作，依

據「教育部補助私立師資培育之大學設立師資培育助學金實施要點」規定，訂定

本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師資培育助學金（以下簡稱本助學金）必須具備修讀教育學程之全職學生，

有服務熱忱，每學期至少修習教育學程二學分，其申請條件、補助名額、補助基

準、補助限制、服務時數及服務內容如下： 

(一)申請條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清寒優秀之師資生： 

   (1)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為系所前百分之四十，或達八十分以上。 

   (2)未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上處分且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 

   (3)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或申請補助之學期尚有就學貸款。 

   2.成績優異之師資生： 

   (1)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為系所前百分之三十。 

   (2)未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上處分且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 

(二)補助名額：經教育部核定本校實際招收之師資生人數（不包括外加名額）之  

10%計算，取至整數，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 

(三)補助基準： 

1.補助師資生助學金每人每月新臺幣四千元；每年分二期撥付，第一期為二月

至七月、第二期為八月至翌年一月。 

2.報教育部同意後，得於核定補助經費額度內調整師資生每人每月助學金額

度，不受前目規定之限制。但每月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六千元，總金額以不

得超過二萬四千元為原則。 

(四)補助限制： 

1.對同一師資生助學金之補助，至多二年（四學期）。 

2.已具師資培育公費生或卓獎生資格者，不予補助。 



(五)服務時數：師資生每月服務學習時數至多三十個小時，各期服務學習總時

數，以不低於一百二十個小時為原則。 

(六)服務內容優先內容順序如下： 

1.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童課業：師資生至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與學校合作之社區等相關非營利單位及幼兒園服務學習時數不得低於

總服務學習時數百分之五十。 

2.參與教育服務：包括育幼院、慈善團體相關公益志工、行政機關舉辦大型

活動志工、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舉辦校園活動及寒暑期營隊活

動或教師甄選活動等。 

3.協助師資培育中心及校內行政服務。 

三、本助學金申請每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申請者必須於規定日期內向師資培育中心提

出申請。 

四、本助學金之審查，由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教師、組長及工作人員三～五人組成，

並依申請者之清寒、成績、參與服務學習情形、就讀年級之順序評比，辦理審查

工作。 

五、領取本助學金之師資生，需依各服務內容規定簽到、參與相關集會及每年一月、

六月繳交學習成果檔。 

六、師資生有退學、休學、喪失師資生資格、自願放棄領取本助學金或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即喪失助學金補助資格，由備取者遞補之。 

(1)有嚴重不當的行為者。 

(2)未事先向服務單位請假獲准超過三次者。 

(3)不接受服務單位指導者。 

(4)未依期限內繳交服務紀錄者。 

七、師資生未依計畫完成服務學習時數者，因依未完成比率繳回助學金金額或補足服

務學習時數，未完成服務學習時數前喪失下一期申請之資格。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陳主任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慈濟大學師資培育助學金審查暨實施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一)申請條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清寒優秀之師資生： 

(1)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為系所

前百分之四十，或達八十分以上。 

(2)未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
上處分且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 
(3)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認定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或申請補助之學期尚有就學貸

款。 

2.成績優異之師資生： 

(1)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為系所

前百分之三十。 

(2)未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

上處分且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 

(一)申請條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清寒優秀之師資生： 

(1)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為系所前百

分之四十，或達八十分以上。 

(2)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 

(3)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或申請補助之學期尚有就學貸款。 

2.成績優異之師資生： 

(1)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為系所前百

分之三十，或達八十分以上。 

(2)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 

依據「教育部

補助私立師資

培育之大學設

立師資培育助

學金實施要

點」第四點修

正之。 

 
 

 

 

 

 

 

 

 

 

 

 

 

 

 

 

 

 



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師資培育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NO:                

姓名  系級  

學號  手機  

開始修習教育學
程學年度 

 任教科別  

是否接受過本助學金補助？   □是， 共        學期  □否 

本學期預計修讀教育學程__ __學分；系所_____學分；雙主修/輔系____學分；總計____學分 

專    長 
□美工      □電腦文書    □刊物編輯    □英文能力_______ 

□活動企劃  □網頁設計    □其他______________ 

申請資格 

及檢附文件 

一、申請資格： 

□ 1.清寒優秀之師資生： 

    (1)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為系所前百分之四十，或達八十分以上。 

    (2)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 

    (3)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或申請補助之學期尚有就學貸款。 

□ 2.成績優異之師資生： 

    (1)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為系所前百分之三十，或達八十分以上。 

    (2)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 

二、檢附申請文件：  

□ 前一學期成績單。 

□ 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證明。 
□ 就學貸款證明 

請填寫欲參與之

課輔方案名稱及

時間 

 

參與課輔方案名稱 時間 

 每星期    ，  ：  ～  ：   

  

  
 

擬安排之行政 

服務時間 

(請多選擇時段，

以便安排行政 

服務時間) 

 

時段/日 一 二 三 四 五 

8:00- 10:00      

10:00-12:00      

13:30-15:30      

15:30-17:30      
 

本人擬申請師資培育助學金，茲確認本申請表填寫內容及相關證明文件皆確實無誤。申

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審核結果:  通過  不予通過    其他           核章：

由中心填寫 



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師資生師資培育助學金服務紀錄表 
 

姓名：           學號：              系級：                                                  申請年月：    

課業輔導 教育服務 行政服務 

日期/時間 服務場域 服務時數 日期/時間 服務場域 服務時數 日期/時間 服務場域 服務時數 

         

         

         

         

         

         

         

合計：            小時 

 

服務單位審核：               

合計：            小時 

 

服務單位審核：               

合計：            小時 

 

服務單位審核：               

    備註： 

1.每月 30 日請將本紀錄表送至中心辦公室，以俾核算時數，核撥助學金。 

2.師資生每月服務學習時數至多三十個小時，各期服務學習總時數，以不低於一百二十個小時為原則。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 

區域弱勢學童課業服務學習時數不得低於總服務學習時數百分之五十。 


